浮梁县食品安全委员会文件
浮食安委〔2022〕3号

浮梁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印发《关于全面推进

落实食品安全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和企业

主体责任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城市社区管委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食安委《关于建立健全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 推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落实的意见》（食安委发〔2022〕7号）和市场监管总局《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60号）及省食安委《关于坚持产管并重推进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落细的实施方案》（赣食安委〔2022〕4号）与市食安委《关于全面推进落实食品安全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实施方案》（景食安委字〔2022〕2号），县食安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落实食品安全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实施方案》（下称“两个责任”），现印发给你们，请立即组织实施，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县食安办要加强督促指导，及时研究解决推进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浮梁县食品安全委员会

2022年10月24日
（公开属性：不予公开）

关于全面推进落实食品安全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厅字〔2019〕13号）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全省食品安全改革发展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施意见》（赣发〔2019〕30号），结合国务院食安委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推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落实的意见》（食安委发〔2022〕7号）和市场监管总局《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60号）、省食安委《关于坚持产管并重推进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落细的实施方案》（赣食安委〔2022〕4号）与市食安委《关于全面推进落实食品安全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实施方案》（景食安委字〔2022〕2号），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重点部署县、乡、村三级建立健全分层分级、层级对应的包保责任制，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生产经营领域的属地管理和企业主体“两个责任”，坚持产管并重，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全县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食品生产经营领域的执法部门监管责任、行业主管部门的主管责任，继续按照以往机制运行。

充分发挥地方党委、政府和食品企业中“关键少数”的作用，推动形成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机制，实现对风险的精准防控，确保出了问题后能够找得到人、查得清事、落得了责。各食安委抓好统筹，推进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形成完整的工作闭环。

按照“包保企业全覆盖，主体责任全落实”的工作目标，建立县、乡、村三级包保到企、建档到人、动态调整的食品安全包保责任体系，指导督促企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并建立配套管理制度。

二、工作任务
（一）属地管理责任

实施县、乡（镇、管委会）、村（社区）三级干部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包保制度。其中，县级一般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根据需要可适当增加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成员；乡（镇、管委会）为党政领导干部，根据需要可适当增加党政普通干部；村（社区）为“两委”班子成员，根据需要可适当增加网格员。包保责任不代替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执法责任。

根据各乡（镇、管委会）包保主体、包保干部数量的平均比例，分类施策，分为3种类型：包保主体和包保干部的平均比例超过20的，为一类；平均比例在10至20之间的，为二类；平均比例在10及以下的，为三类。

1.实行包保责任清单制。建立健全分层分级、层级对应的包保责任清单制度。包保干部按县、乡、村分为三层；按照《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分级标准》（附件2），将所有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划分为A、B、C、D级。参照市食安委《关于全面推进落实食品安全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实施方案》（景食安委字〔2022〕2号）要求，市级领导干部包保A级主体，县级领导干部包保B级主体，乡级领导干部包保C级主体，村级干部包保D级主体。包保干部须按照对应层级压紧压实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各乡（镇）食安委、县城市社区管委会要建档锁定以备案备查（附件3）。

2.实行包保任务清单制。建立健全“完善安全管理体系、抓好常态化防控、强化应急处置、加强宣传和培训”的任务清单制度（附件4）。各级包保干部须照单履职、挂图作战，每季度对包保主体至少开展1次督导，重要节假日、重点时段应增加频次。当包保主体的风险等级升高或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包保干部要靠前办公、现场督导，协调相关部门做好风险防控和应对处置工作。

3.实行督导清单制。按照“下督一级”的原则，各级食安委、县城市社区管委会建立县、乡两级督查清单制度（附件5），并成立督查组，各级督查组要将监督检查和包保督查相互结合，以开展日常监督、专项巡查、抽查检查、明察暗访等方式，对下一级包保干部落实包保责任清单、包保任务清单的情况，尤其是对是否履职尽责、是否完成任务进行督查，对督查情况进行持续跟踪评价，倒逼包保责任落实。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督促整改落实，督查情况逐级上报。根据督查结果，对工作不得力、责任不落实的进行警示约谈、限期整改并视情通报。市级督查由市食安办牵头，对B类主体的包保责任全覆盖督查检查，县级督查由县食安办牵头，对全县C类主体的包保责任全覆盖督查检查，乡级督查由乡（镇）食安办牵头，对各自辖区内D类主体的包保责任全覆盖督查检查，县城市社区管委会牵头，对城南、城北、城西、城东四个居委会D类主体的包保责任全覆盖督查检查。
4.实行包保工作承诺制。组织包保干部同本级党委或政府（食安委）、村支部（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签订《食品安全包保责任与任务承诺书》（附件6），明确包保主体，履职尽责，完成任务。各级食安委组织将包保干部签字确认的《食品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建立电子档案上传信息，县级承诺书纸质档案由县食安办报市食安办备案；乡、村两级承诺书纸质档案由乡（镇）食安办报县食安办备案（城南、城北、城西、城东四个居委会的承诺书纸质档案由县城市社区管委会收集汇总后报浮梁镇食安办，由浮梁镇食安办统一报县食安办备案）。

（二）企业主体责任

全县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按照类型、规模、风险高低，分级分类全覆盖配备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确保“人尽其事、人尽其责”。

1.督促明确岗位设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依法配备食品安全员，其中，B级主体一般可设置分管质量的主体副职、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级质量管理架构。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等主要负责人是食品安全主要负责人，B级和C级主体主要负责人不应兼任食品安全总监或食品安全员。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不应同时在2家及以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从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同一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对相同品种同时开办生产、经营企业，实际为“两块牌子，一套人员”的，可不受限制）。企业负责食品安全质量的副职可兼任食品安全总监或食品安全员，也可专职设置食品安全总监或食品安全员。

2.督促加强岗位培训。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强内部培训，指导企业区分新进人员、一线员工、管理人员不同对象，分别组织入职培训、在岗培训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其中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每年接受不少于40小时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科学知识的集中培训，并接受考核。企业对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的培训、考核情况予以记录，存档备查。

3.督促完善岗位制度。企业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是本企业食品安全“吹哨人”，负责实施企业公示食品安全承诺书，向社会公开承诺食品安全。发现食品安全隐患除向企业负责人报告、建议外，及时向包保干部、监管部门报告的，在该企业发生食品安全责任事故时，可依法依规从轻、减轻、免除对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个人的问责或处罚。
4.督促完善质控体系。督促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在内部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年报告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并制定企业各环节日管控食品安全记录表格，细化过程管控要求。鼓励企业设立食品安全奖金池，由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进行分配和管理，对执行食品安全管理规定表现较好的给予正激励，对未按规定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的给予一定处罚，激发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实施步骤

（一）成立专班（2022年10月25日前）。

成立以县级食安委负责同志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并组建工作专班，明确职责任务、实体化运行，集中力量、集中攻坚；制定方案，加强组织实施和指导服务，及时研究解决遇到的问题，确保有力有序完成各项任务。

（二）摸清底数（2022年10 月25日前）。

1.组织对本行政区域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分布、规模、业态等全覆盖摸底调查，统计全县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信息，按照食品企业划分标准和属地管理原则，划分为B、C、D级。

2.向同级党委、政府和食安委领导汇报，明确县、乡、村三级包保干部范围。

（三）建立台账（2022年11月20日前）。

按照细化的包保主体分级标准，建立三级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库（明确包保主体联系人），建立包保干部和包保主体的层级对应关系，建立责任清单，实行台账管理。如因工作调整、人事变动等原因需要更换包保干部的，须在5个工作日内重新确定包保干部，并逐级上报备案。

确定本行政区域内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企业（单位）类别名单，建立名库，实行台账管理。

（四）签订承诺书（2022年12月10日前）。

按照分层分级、层级对应要求，组织建立县、乡、村三级包保责任清单和包保任务清单。组织包保干部同本级食安委、村党组织（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签订《食品安全包保责任与任务承诺书》。
（五）宣传培训（2022年10月1日开始）。

组织开展县、乡、村三级包保干部轮训，讲解分层分级工作机制、各级包保任务和具体应用操作。创新宣贯方式，对基层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宣贯培训《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六）督查检查（2022年11月1日开始）。

对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情况分级开展督查检查。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乡（镇、管委会）要充分认识到全面推进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是国务院食安委推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署，党政主要领导务必高度重视，亲自谋划部署，高位推动相关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

（二）强化数据报送。各乡（镇、管委会）务必做好数据报送工作，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逐级上报包保责任清单、包保任务清单、包保督查清单、食品安全包保责任与任务承诺书。要及时更新报送包保干部、包保主体信息，确保数据完整规范、客观准确。
（三）加强指导服务。各乡（镇、管委会）要加强对下级工作的指导服务，及时研究解决推进过程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注意总结完善提升，对难以解决的问题及时上报。

（四）发挥监管助力。县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实施最严格的监管，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助力包保干部责任落实。
（五）强化评议考核。县食安委要将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情况纳入对下级政府食品安全工作年度评议考核范围。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在评议考核中加分鼓励；对工作推进不力的，予以考核扣分或降级评价。

（六）严守工作纪律。各乡（镇、管委会）要督促提醒包保干部，严格按照包保任务清单开展督导，不得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得随意加重企业负担；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遵守廉政纪律，不得违规收受企业财物、接受企业宴请；力戒形式主义，杜绝层层陪同。

附件：1.浮梁县全面推进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领导小组
2.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分级标准

3.包保责任清单（模板）

4.包保任务清单（模板）

5.包保督查清单（模板）

6.食品安全包保责任与任务承诺书

附件1

浮梁县全面推进落实食品安全

“两个责任”领导小组
组  长：黄晓红  副县长、县食安委副主任

副组长：李  彬  县食安办主任、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成  员：王海峰  县食安办副主任、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吴伟涛  县城市社区管委会副主任

曹宇翔  勒功乡人武部部长

汪驾群  西湖乡副乡长

计钳钟  江村乡常务副乡长

施  堃  经公桥镇常务副镇长

金德胜  兴田乡常务副乡长

金  珲  峙滩镇党委委员

余世隆  蛟潭镇人武部部长

王灶彪  黄坛乡常务副乡长

蔡其巍  三龙镇副镇长

方春辉  浮梁镇副镇长

宁仁勇  寿安镇常务副镇长

张子胜  湘湖镇副镇长

林世盛  王港乡常务副乡长

卢小霞  臧湾乡常务副乡长

徐譞博  鹅湖镇常务副镇长

陈  磊  瑶里镇副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在县市场监管局，王海峰同志兼任专班负责人。专班人员从县市场监管局系统内抽调人员跟班作业，集中办公，负责具体实施。

附件2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分级标准

（一）A级主体原则上包括：特殊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企业，大型食品生产企业、销售企业、餐饮企业，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用餐人数3000人以上的学校食堂，用餐人数500人以上的幼儿园食堂等。

（二）B级主体原则上包括：中小型食品生产企业，中型食品销售企业、餐饮企业，用餐人数500人以上3000人以下的学校食堂，用餐人数300人以上500人以下的幼儿园食堂等。

（三）C级主体原则上包括：微型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加工小作坊，小型食品销售企业、餐饮企业，用餐人数200人以上500人以下的学校食堂，用餐人数100人以上300人以下的幼儿园食堂等。

（四）D级主体原则上包括：微型食品销售企业、餐饮企业，用餐人数200人以下的学校食堂，用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幼儿园食堂，以及其他食品经营者。

附件3—1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包保责任清单（县级）

填表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包保层级
	序号
	包保主体
	包保干部
	职务
	联系方式

	包保B级主体
	1
	
	
	
	

	
	2
	
	
	
	

	
	3
	
	
	
	

	
	……
	
	
	
	


说明：逐级建立责任清单并上报备案；可根据需要对表格进行调整。

附件3—2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包保责任清单（乡级）

填表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包保层级
	序号
	包保主体
	包保干部
	职务
	联系方式

	包保C级主体
	1
	
	
	
	

	
	2
	
	
	
	

	
	3
	
	
	
	

	
	……
	
	
	
	


说明：逐级建立责任清单并上报备案；可根据需要对表格进行调整。
附件3—3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包保责任清单（村级）

填表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包保层级
	序号
	包保主体
	包保干部
	职务
	联系方式

	包保D级主体
	1
	
	
	
	

	
	2
	
	
	
	

	
	3
	
	
	
	

	
	……
	
	
	
	


说明：逐级建立责任清单并上报备案；可根据需要对表格进行调整。

附件4—1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包保任务清单（县级）

	序号
	重点工作
	具体任务
	备注

	一
	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督促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或食品安全员。
	

	
	
	督促建立健全进货查验、生产经营过程控制、出厂检验等制度。
	

	
	
	督促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总监职责》和《食品安全员守则》。
	

	
	
	督促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
	

	
	
	督促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督促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二
	抓好常态化防控
	抽查“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记录台账。
	

	
	
	抽查进货查验、过程控制、出厂检验等信息记录情况。
	

	
	
	督促保持生产经营场所环境整洁和人员卫生。
	

	
	
	督促严格执行保质期标识等规定，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督促不得对生产经营的食品虚假宣传。
	

	
	
	督促学校、幼儿园实行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督促中小学、幼儿园落实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督促餐饮服务单位按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
	

	
	
	督促及时整改监管部门指出的食品安全问题隐患。
	

	
	
	督促及时处理食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
	

	
	
	督促落实问题食品下架召回制度。
	

	三
	强化应急处置
	督促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督促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
	

	
	
	督促配合监管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四
	加强宣传和培训
	督促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知识培训。
	

	
	
	督促对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开展考核。
	

	
	
	督促主动开展食品安全知识普及。
	

	
	
	督促学校、幼儿园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活动，将相关知识纳入教学内容。
	


说明：任务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内容，根据填报需要调整表格大小。

附件4—2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包保任务清单（乡级）

	序号
	重点工作
	具体任务
	备注

	一
	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推动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配备食品安全员。
	

	
	
	推动建立健全进货查验、生产经营过程控制、出厂检验等制度。
	

	
	
	推动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员守则》。
	

	
	
	推动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
	

	
	
	推动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推动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二
	抓好常态化防控
	抽查“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记录台账。
	

	
	
	抽查进货查验、过程控制、出厂检验等信息记录情况。
	

	
	
	推动保持生产经营场所环境整洁和人员卫生。
	

	
	
	推动严格执行保质期标识等规定，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推动不得对生产经营的食品虚假宣传。
	

	
	
	推动学校、幼儿园实行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推动中小学、幼儿园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推动餐饮服务单位按照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
	

	
	
	推动及时整改监管部门指出的食品安全问题隐患。
	

	
	
	推动及时处理食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
	

	
	
	推动建立落实问题食品下架召回制度。
	

	三
	强化应急处置
	推动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或处置措施。
	

	
	
	推动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
	

	
	
	推动配合监管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四
	加强宣传和培训
	推动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知识培训。
	

	
	
	推动对食品安全员开展考核。
	

	
	
	推动主动开展食品安全知识普及。
	

	
	
	推动学校、幼儿园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活动，将相关知识纳入教学内容。
	


说明：任务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内容，根据填报需要调整表格大小。

附件4—3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包保任务清单（村级）

	序号
	重点工作
	具体任务
	备注

	一
	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推动配备或明确食品安全员。
	

	
	
	推动从业人员及时取得健康证。
	

	二
	抓好常态化防控
	推动开展食品安全自查。
	

	
	
	抽查进货查验、过程控制等信息记录情况。
	

	
	
	推动保持场所环境整洁和人员卫生。
	

	
	
	推动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推动不得对生产经营的食品虚假宣传。
	

	
	
	推动学校、幼儿园实行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推动中小学、幼儿园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推动餐饮服务单位按照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
	

	
	
	推动及时整改监管部门指出的食品安全问题隐患。
	

	
	
	推动及时处理食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依法下架并召回问题食品。
	

	三
	强化应急处置
	推动完善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措施。
	

	
	
	推动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
	

	
	
	推动配合监管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四
	加强宣传和培训
	推动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知识培训。
	

	
	
	推动对食品安全员开展考核。
	

	
	
	推动主动开展食品安全知识普及。
	

	
	
	推动学校、幼儿园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活动，将相关知识纳入教学内容。
	


说明：任务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内容，根据填报需要调整表格大小。

附件5—1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包保责任落实

督查清单(市级)

	序号
	督查事项
	具体任务
	是否

落实
	取得 成效

	一
	完成责任清单
	落实县级包保干部包保B级主体的责任要求。
	
	

	二
	完成任务清单
	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1．督促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或食品安全员。
	
	

	
	
	
	2．督促建立健全进货查验、生产经营过程控制、出厂检验等制度。
	
	

	
	
	
	3．督促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总监职责》和 《食品安全员守则》。
	
	

	
	
	
	4．督促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 工作机制。
	
	

	
	
	
	5．督促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6．督促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抓好常态化防控
	1．抽查“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记录台账。
	
	

	
	
	
	2．抽查进货查验、过程控制、出厂检验等信息记录情况。
	
	

	
	
	
	3．督促保持生产经营场所环境整洁和人员 卫生。
	
	

	
	
	
	4．督促严格执行保质期标识等规定，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5．督促不得对生产经营的食品虚假宣传。
	
	

	
	
	
	6．督促学校、幼儿园实行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督促中小学、幼儿园落实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7．督促餐饮服务单位按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
	
	

	
	
	
	8．督促及时整改监管部门指出的食品安全问题隐患。
	
	

	
	
	
	9．督促及时处理食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
	
	

	
	
	
	10．督促落实问题食品下架召回制度。
	
	

	
	
	强化应急处置
	1．督促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2．督促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
	
	

	
	
	
	3．督促配合监管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加强宣传和培训
	1．督促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知识培训。
	
	

	
	
	
	2．督促对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开展考核。
	
	

	
	
	
	3．督促主动开展食品安全知识普及。
	
	

	
	
	
	4．督促学校、幼儿园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 健康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活动，将相关 知识纳入教学内容。
	
	


附件5—2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包保责任落实

督查清单（县级）

	序号
	督查事项
	具体任务
	是否落实
	取得成效

	一
	完成责任清单
	落实乡级包保干部包保C级主体的责任要求。
	
	

	二
	完成任务清单
	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推动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配备食品安全员。
	
	

	
	
	
	推动建立健全进货查验、生产经营过程控制、出厂检验等制度。
	
	

	
	
	
	推动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员守则》。
	
	

	
	
	
	推动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
	
	

	
	
	
	推动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推动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抓好常态化防控
	抽查“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记录台账。
	
	

	
	
	
	抽查进货查验、过程控制、出厂检验等信息记录情况。
	
	

	
	
	
	推动保持生产经营场所环境整洁和人员卫生。
	
	

	
	
	
	推动严格执行保质期标识等规定，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推动不得对生产经营的食品虚假宣传。
	
	

	
	
	
	推动学校、幼儿园实行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推动中小学、幼儿园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推动餐饮服务单位按照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
	
	

	
	
	
	推动及时整改监管部门指出的食品安全问题隐患。
	
	

	
	
	
	推动及时处理食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
	
	

	
	
	
	推动建立落实问题食品下架召回制度。
	
	

	
	
	强化应急处置
	推动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或处置措施。
	
	

	
	
	
	推动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
	
	

	
	
	
	推动配合监管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加强宣传和培训
	推动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知识培训。
	
	

	
	
	
	推动对食品安全员开展考核。
	
	

	
	
	
	推动主动开展食品安全知识普及。
	
	

	
	
	
	推动学校、幼儿园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活动，将相关知识纳入教学内容。
	
	


附件5—3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包保责任落实

督查清单（乡级）

	序号
	督查事项
	具体任务
	是否落实
	取得成效

	一
	完成责任清单
	落实村级包保干部包保D级主体的责任要求。
	
	

	二
	完成任务清单
	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推动配备或明确食品安全员。
	
	

	
	
	
	推动从业人员及时取得健康证。
	
	

	
	
	抓好常态化防控
	推动开展食品安全自查。
	
	

	
	
	
	抽查进货查验、过程控制等信息记录情况。
	
	

	
	
	
	推动保持场所环境整洁和人员卫生。
	
	

	
	
	
	推动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推动不得对生产经营的食品虚假宣传。
	
	

	
	
	
	推动学校、幼儿园实行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推动中小学、幼儿园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推动餐饮服务单位按照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
	
	

	
	
	
	推动及时整改监管部门指出的食品安全问题隐患。
	
	

	
	
	
	推动及时处理食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依法下架并召回问题食品。
	
	

	
	
	强化应急处置
	推动完善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措施。
	
	

	
	
	
	推动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
	
	

	
	
	
	推动配合监管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加强宣传和培训
	推动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知识培训。
	
	

	
	
	
	推动对食品安全员开展考核。
	
	

	
	
	
	推动主动开展食品安全知识普及。
	
	

	
	
	
	推动学校、幼儿园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活动，将相关知识纳入教学内容。
	
	


附件6—1

食品安全包保责任与任务承诺书

（县级）

根据《关于建立健全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  推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落实的意见》要求，我负责包保                                               
                                            等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督促完成“完善安全管理体系、抓好常态化防控、强化应急处置、加强宣传和培训”任务。我承诺恪尽职守，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完成包保任务，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附件：1. 责任清单（县级）

2. 任务清单（县级）

      县级食安委（盖章）   承诺人职务：             
主任签字：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一份承诺人留存、一份县级食品安全委员会留存、一份交省级食品安全办备案。

附件6—2

食品安全包保责任与任务承诺书

（乡级）

根据《关于建立健全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  推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落实的意见》要求，我负责包保                                               
                                          等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督促完成“完善安全管理体系、抓好常态化防控、强化应急处置、加强宣传和培训”任务。我承诺恪尽职守，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完成包保任务，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附件：1. 责任清单（乡级）

2. 任务清单（乡级）

      乡级食安委（盖章）   承诺人职务：             
主任签字：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一份承诺人留存、一份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留存、一份交县级食品安全办备案。

附件6—3

食品安全包保责任与任务承诺书

（村级）

根据《关于建立健全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  推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落实的意见》要求，我负责包保                                                
                                           等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督促完成“完善安全管理体系、抓好常态化防控、强化应急处置、加强宣传和培训”任务。我承诺恪尽职守，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完成包保任务，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附件：1. 责任清单（村级）

2. 任务清单（村级）

      村级党组织（或村委会）（盖章）承诺人职务：             
主要负责人签字：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一份承诺人留存、一份村支部（村委会）留存、一份交县级食品安全办备案。

浮梁县食品安全委员会　       2022年10月24日印发


